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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理學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09 月 20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分 

地點：屏師校區敬業樓 2F語言教室 

主席：詹勲國院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王恩慈 

壹、宣讀本院 111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院務會議（112.06.01）主席提示暨決議案執

行情形記載表：准予備查。 

案號 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1 

擬修正本校應用

數學系學生轉系

所要點部分規定 

照案通過 應用數學系 

經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臨 時 院 務 委 員 會 議
(112.06.01)審議通過，提送
至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
會議審議。 

2 

修訂科學傳播暨

教育碩士班預修

研究生甄選作業

要點 

照案通過 
科學傳播學

系 

經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臨 時 院 務 委 員 會 議
(112.06.01)審議通過，提送
至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
會議審議。 

3 

擬修正本校理學

院教師評鑑實施

要點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經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院 務 委 員 會 議
(112.06.01)審議通過，同意
備查。 

4 

擬修正本校理學

院教師評鑑輔導

要點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經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院 務 委 員 會 議
(112.06.01)審議通過，同意
備查。 

貳、主席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校理學院儀器使用委託操作收費及管理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增進本院貴重儀器的有效管理與資源共享，加強推動校內外科技整合之研究

發展，促進產學合作之機會，訂定此要點。 

二、 本院為利於要點及各附件間相互對照，擬統一用詞、標示方式、格式、申請借用

辦法，並調整預約申請單欄位及刪除附件標題註解；因應103年兩校合併，擬修

改總機代表號及樓館名稱；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法，擬刪除手機聯絡方式及儀器

操作人員欄位；因原儀器負責人離職，擬調整儀器負責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三、 為使本院貴重儀器永續使用，持續升級設備及提昇服務品質，擬調整第七點經費

分配比例「收取費用之百分之七十予儀器保管單位供其支付操作人員費用、耗材

費與儀器維護等費用，其餘百分之三十予學校統籌運用，儀器保管單位每季以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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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方式向校方申請費用回流儀器保管單位。」 

四、 檢附本校理學院儀器使用委託操作收費及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如【附件1-1】及

修正後草案全文如【附件1-2】。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理學院(體育學系) 

案由：擬修訂「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部分條文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碩士班共同修業辦法」第四條辦理修訂，如【附件 2-1】。 

二、 體育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現行條文第二條：「……至多同時指導本學

系八位研究生為原則………」，修改內容為十四位。 

三、 檢附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案全文，如【附

件 2-2】。 

四、 本案業經體育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2.09.14)審議通過。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擬推薦理學院學生一名申請「國立屏東大學張平沼總裁暨陳淑珠董事長伉儷獎

助金」案，請討論。 

說明： 

一、 張平沼總裁係國立屏東大學(前身屏東師範學校)47級畢業校友，在事業有成

之際，為回饋母校培育之宏恩暨提攜後進，特設置本獎學金。 

二、 依國立屏東大學張平沼總裁暨陳淑珠董事長伉儷獎助金永續基金設置要點辦

理。(附件 3-1) 

三、 學生申請人數總共 6 位，科學傳播學系 2 位、應用物理系 2位、體育系 1位

及應用化學系 1 位，檢附彙整資料及申請書如【附件 3-2 及 3-3】 

辦法：經院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送本校秘書室校友服務組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經委員投票表決，推薦應用化學系范 O 甄同學。 

提案四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擬辦理理學院學生申請「國立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協助本校因家庭清寒或家庭及個人突遭變故之在學學生能正常就學，由亞

德客有美公益慈善基金會協助提供助學金，以嘉勉並協助品學兼優之清寒學

生，砥礪其好學向上精神，期能順利完成學業並回饋社會。 

二、 依國立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設置要點辦理。(附件 4-1) 

三、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大一申請人數總共 8 位(應用化學系 1位、應用數學系 1

位、科學傳播學系 1 位、體育系 2位及應用物理系 3位)，彙整資料如附件

【附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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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續領申請人數總共 11位(應用物理系 7位、應用化學系 1

位、體育系 3位)，彙整資料如附件【附件 4-3】 

五、 檢附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立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理學院申請表

彙整，如【附件 4-4 及 4-5】。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擬辦理理學院學生申請「國立屏東大學寶島陽光再生能源獎學金」案，請討

論。 

說明： 

一、 為獎勵本校優秀學生致力於學業並兼具品德之發展，寶島陽光再生能源提供

獎學金協助學生能持續學習且發揮善心善行。 

二、 依國立屏東大學寶島陽光再生能源獎學金設置要點辦理。(附件 5-1) 

三、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人數總共 18位(應用化學系 7位、應用物理系 5位、

應用數學系 2位及科學傳播學系 4位)，彙整資料如附件【附件 5-2】 

四、 檢附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立屏東大學寶島陽光再生能源獎學金」理學院

申請表彙整，如【附件 5-3】。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決議：照案通過。經委員同意依申請者提供之其他資格補充文件進行篩選，推薦 5 位

同學提送至學務處。(附件 5-4) 

提案六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有關本校 111 至 112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之教師代表更換一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秘書室 1120400252簽呈辦理(附件 6-1)，按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設置要點(附件 6-2)第 3點第 1項第 1 款規定，教師代表應為「未兼行政

職」之專任教師。 

二、 查本校 111至 112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其中「教師代表」劉藍

玉老師，於 112 學年度兼行政職(劉藍玉老師兼科學傳播學系系主任)，已不

符前開規定，而須進行更換。 

三、 本院以票單進行勾選推薦，並於會議統計後，最高票之(女性)一人為本院推

薦人選。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推薦名單，提送秘書室續辦遴聘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經出席委員現場投票統計最高得票數結果推薦，最終確認推薦師長

將以信件告知聘任事宜。 

提案七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本院與泰國坦亞武里皇家理工大學(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anyaburi簡稱 RMUTT)簽署之雙聯學位學程協議備忘錄英語能力鑑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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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12 年 6 月 27 日理學院應用物理系雙聯學位初審會議臨時動議一決議，為擴

大雙聯學位生員，將適度調整英語能力鑑定考試要求，並建置英語能力補救措施。

此案由與會學系主任回所屬學系會議討論後，提送相關結論予院務會議修訂雙聯

學位學程協議備忘錄。 

二、教育部目前尚無明文規範雙聯學位學生英語能力程度，現主要依循雙方簽訂之雙

聯學位學程協議備忘錄之規定。 

三、本院應用科學國際博士班、應用化學系、應用物理系與泰國姐妹校 RMUTT 已簽署

雙聯學位學程協議備忘錄，此協議自 2022 年 6月 1日起生效，有效期 5 年。依

其第 3 條規定，母校對有意參加雙聯學位學程的研究生英語能力鑑定需滿足：

（以下測驗之一） 

(一)多益英語測驗(TOEIC)(包括多益團體測驗 Institutional Program, IP) 

580 以上。 

(二)雅思國際英語測驗系統(IELTS) 4.5 以上。 

(三)托福電腦化測驗(Computer based test)或紙本型態(Paper based test)測

驗 54 以上或同等分數。 

四、各協議系所對雙聯學位英語能力鑑定調整案，經討論建議修正如下： 

(一)理學院應用科學國際博士班：依 112.09.11 事務會議建議修正標準為 TOEIC 

450以上或同等分數。學生來臺就學後，仍須依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規定，

於畢業前需通過 CEFR 語言能力指標 B1 以上之各式檢定，如未通過，則須

修畢「科技英文」課程。 

(二)應用化學系：依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2.09.05)決議，將

修正標準為 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為 A2以上之各式檢定。 

(三)應用物理系：修正標準為 TOEIC 450 以上或同等分數。 

辦法：依會議決議，請國際處協助與 RMUTT商討修正雙聯學位學程研究生英語能力鑑定

標準的可行性，俾利辦理後續協議備忘錄修訂事宜。 

決議：修正後通過。經全數委員同意，本院與泰國坦亞武里皇家理工大學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anyaburi 簡稱 RMUTT)簽署之雙

聯學位學程協議備忘錄英語能力鑑定，將統一修正標準為 CEFR語言能力參考

指標為 A2以上之各式檢定。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無)。 

陸、散會:同日下午 13時 30分 


